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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

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

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

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

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促进人类进步

和弱势群体赋权协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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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多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00 年通过了《千年宣言》，该宣言随后转化为八项

千年发展目标。 

 发展中国家处于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前沿。在《宣言》中，各国元首和政

府首脑决心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以此作为对抗贫穷、饥饿和疾病以及

激励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他们还将妇女和男子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称为

一种基本价值，决心打击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并执行《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仍面临重重障碍，一些障碍是独特且针

对具体国家的，其他障碍则为各国广泛共有。脆弱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可分为四

个领域：起步条件匮乏；治理不力和机构薄弱；冲突和不稳定；以及环境恶化。 

 发展中国家在执行目标 3，即促进男女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时面临多方面的

挑战，包括缺乏机构改革、能力发展不足、缺乏政治意愿和承诺以及当地的文化

规范和价值观。 

 关于缺乏强大的机构，机构改革的进程非常缓慢。一些机构无力保护其公民

的民事和政治权利。更多的是，他们对各自国家的公民并未负起责任。 

 关于能力发展不足，虽然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在联合国签署了各种不同的条约

和公约，但这些国家的不同机构和部门缺乏适当的信息。例如，在发展中国家，

很难说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或部门是否清楚千年发展目标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发展中国家各政府需提高其各机构和部门的能力，以实现更好和

积极的成果。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多治理不力、效率低下，它们缺乏实施某项法律的政治

意愿和承诺。由于当地文化体制不稳定和根深蒂固，它们无法执行以带来积极改

变，或者是在挑战现状方面显得犹豫不决。 

 关于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人们总是简单地去继承其赖以生存的习俗和传统，

很少想过要提出质疑。仅仅颁布法律是不够的。例如，在巴基斯坦等某些南亚国

家，村一级解放妇女和女孩是禁忌，而且不允许女孩与男孩一起接受教育。在当

地颁布任何一部与男孩共同接受教育的相关法律都是对社会价值和传统的挑战。

因此，政府需要制定方案，以改变行为表现，带来积极的变化。 

 我们正日益接近 2015 年这一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所以必须审视

我们作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做出了多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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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促进人类进步和弱势群体赋权协会，我们坚信，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能

通过在各自国家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共同实现积极改变。但是，各国政府需做出参

与性决定，非政府组织需动员各自国家的社区，以带来积极的态度转变。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在各自国家执行关于妇女和女孩的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减少我们所

面临的挑战。 

 

 


